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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贵会”或“中国证监会”）《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1066 号）》（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的要求，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

论，对贵会反馈意见中所提到的评估相关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出具了书面回

复，现提交贵会，请予审核。 

 

说明：除非另有指明，本回复中的简称和术语与重组报告书中释义相同；

本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四舍五

入的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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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材料显示，2015 年 8 月，江油鸿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四通环境签署《江油

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PPP 合作协议书》，项目公司尚未成立。请环能科技补充披露上

述项目进展及尚需履行的审批或备案事项的办理进展、预计投产运营时间，上述项目的权益

分享比例对四通环境营业收入和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 3 

 

二、申请材料显示，收益法评估中，预测期四通环境营业收入较报告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同

时收益法评估说明中调整后水价（不含税）低于协议价。请环能科技：1）结合现有污水处

理厂的处理能力及报告期实际污水处理量、待建、在建及已竣工但尚未投入正式运营项目的

建设进度及预计运营情况，补充披露收益法评估中 2016及 2017 年污水处理量较报告期大幅

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营改增对实际税负的影响，补充说明收益法评估中调整后单

价低于协议价的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6 

 

三、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四通环境对特许经营权期限内设备更新及大修支出的预计未来

现金开支进行了估计，选择适当折现率计算其现金流量的现值，计入无形资产和预计负债。

2016 年 1月 31日，预计负债账面金额为 1,439.45万元。请环能科技：1）结合收益法评估

对维修费和资本性支出的预测，补充披露在收益法评估中，是否包括上述设备更新及大修支

出，与财务报告预计的金额是否存在差异，如存在，补充披露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

合报告期在建工程项目完工进度及待建项目后续投入情况，补充披露资本性支出中用于新增

生产能力的支出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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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材料显示，2015 年 8 月，江油鸿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四通

环境签署《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PPP 合作协议书》，项目公司尚未成

立。请环能科技补充披露上述项目进展及尚需履行的审批或备案事项的办理进

展、预计投产运营时间，上述项目的权益分享比例对四通环境营业收入和未来生

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上述项目进展及尚需履行的审批或备案事项的办理进展、预计投产

运营时间 

1、江油 PPP 项目已经履行的审批或备案事项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已经履行的

审批或备案等事项如下： 

1）2014 年 4 月 14 日，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出具《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委

托江油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

函》（川环建函[2014]85 号），同意委托江油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江油市第二城市污

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2014 年 5 月 7 日，江油市环境保护局出具《江油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江油鸿

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江环政[2014]47 号），同意该环境影响报告书相关内容。 

2）2014 年 5 月 15 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川发改环

资[2014]353 号），同意该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内容；同时，对项目招标事项进行

了核准。 

3）2015 年 5 月 8 日，作为项目业主，江油鸿飞于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网发布本项目工程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及 PPP 投资人招标公告，向社会进行公

开招标，四通环境中标，江油鸿飞与四通环境签订了《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

处理厂 PPP 合作协议书》。 

4）根据《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PPP 合作协议书》约定并经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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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复同意，2016 年 5 月 4 日，江油鸿飞与四通环境全资

子公司江油四通签署《公司章程》，决定共同投资设立江油市鸿欧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油鸿欧”），作为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的

合营项目公司，负责该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江油鸿欧设立时的

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其中江油鸿飞以货币认缴出资 1,02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51%；江油四通以货币认缴出资 9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2016 年 5 月 9 日，江油市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管理局核准江油鸿欧设立登

记，并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781MA6248TE26 的营业执照。江油鸿

欧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油市鸿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址 江油市中坝镇太白中路 1 号 6 栋 1-2 层 1 号 

法定代表人 杜亮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81MA6248TE26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固体废物治理，环保设备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机

械设备，建材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 年 5 月 9 日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江油鸿欧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江油鸿飞 1,020.00 51.00% 

2 江油四通 980.00 49.00% 

合计 2,000.00 100.00%  

2、江油 PPP 项目进展及尚需履行的审批或备案事项的办理进展、预计投产

运营时间 

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已于 2016 年 6 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

达到通水条件，预计在 2016 年 7 月末进入投产运营阶段。该污水处理厂后续需

履行的审批或备案事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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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会同设计、规划、施工、监理及工程质量监督部门进行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预计项目申请竣工验收的时间在 2016 年 8 月； 

2）向环保部门申请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预计项目申请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的时间在 2016 年 12 月。 

（二）项目的权益分享比例对四通环境营业收入和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本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155 号），江油市

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竣工投产后，每年可以为四通环境贡献 2,047.22

万元营业收入，以江油四通享有该 PPP 项目 74.67%的权益比例计算，该项目在

评估预测期内贡献的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为 4,062.28 万元，占标的公司评估预测

期内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总额的比例为 9.84%，因此若最终确定的权益分享比例

低于 74.67%，将对四通环境营业收入和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的项目公司

江油鸿欧已于 2016 年 5 月成立。根据《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PPP 合

作协议书》及江油鸿飞和江油四通签署并经工商主管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江油

四通享有该 PPP 项目的权益比例为 74.67%，江油鸿飞为 25.33%。 

故该项目最终确定的权益分享比例不会影响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值，不会对

四通环境营业收入和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评估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 

1、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已经履行

了相关审批和备案程序，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达到通水条件，预计 2016 年 7

月末将进入投产运营阶段，该项目后续需履行的审批或备案事项将按计划稳步推

进； 

2、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公司已经江油

市国有资产主管部门批准并成立，公司章程对江油四通和江油鸿飞在该项目中的

权益分享比例进行了明确，即四通环境享有该 PPP 项目的权益比例为 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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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鸿飞为 25.33%。 

 

二、申请材料显示，收益法评估中，预测期四通环境营业收入较报告期有较

大幅度增长；同时收益法评估说明中调整后水价（不含税）低于协议价。请环能

科技：1）结合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及报告期实际污水处理量、待建、在

建及已竣工但尚未投入正式运营项目的建设进度及预计运营情况，补充披露收益

法评估中 2016 及 2017 年污水处理量较报告期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

合营改增对实际税负的影响，补充说明收益法评估中调整后单价低于协议价的原

因。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及报告期实际污水处理量、待建、

在建及已竣工但尚未投入正式运营项目的建设进度及预计运营情况，补充披露

收益法评估中 2016 及 2017 年污水处理量较报告期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反馈意见回复 

0-5-7 

1、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及报告期实际污水处理量 

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四通环境已在成都、宜宾、南充等市县运营 BOT 模式的 6 座市政污水处理厂，上述污水处理厂的处理

能力及报告期实际污水处理量情况如下表： 

表一：已投入运营污水处理厂报告期内实际污水处理量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投入运营

时间 

设计日处理

能力（万吨） 

保底日均处理量（万吨） 实际日均处理量（万吨） 保底与实际孰高（万吨）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1 南溪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 2010.5 1 1 1 0.98 1.13 1 1.13 

2 南溪县罗龙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2010.5 1 1 1 0.37 0.32 1 1 

3 南溪区仙临镇污水处理厂 

2015.7 0.4 - 0.28 - 0.14 - 0.28 4 南溪区大观镇污水处理厂 

5 南溪区长兴镇污水处理厂 

6 西充县多扶污水处理厂一期 2014.4 1 0.6 0.8 0.00008 0.03 0.6 0.8 

合计  3.4 2.6 3.08 1.35008 1.62 2.6 3.21 

上表中保底日均处理量按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确定，实际日均处理量按报告期 2014、2015 年上述污水处理厂实际污水处理量换算

后得出，按特许经营权协议关于保底处理量与实际处理量孰高并计算收取污水处理费的原则，上表最终选择 2.6 万吨/日、3.21 万吨/

日作为现有污水处理厂报告期 2014、2015 年实际日均污水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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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及 2016、2017 年实际污水处理量 

根据本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155 号），上述 6 座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及 2016、2017 年预测

污水处理量情况如下表： 

表二：已投入运营污水处理厂 2016、2017 年预测污水处理量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投入运营

时间 

设计日处理

能力（万吨） 

保底日均处理量（万吨） 预测日均处理量（万吨） 保底与预测孰高（万吨）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1 南溪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 2010.5 1 1 1 1.12 1.12 1.12 1.12 

2 南溪县罗龙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2010.5 1 1 1 0.35 0.37 1 1 

3 南溪区仙临镇污水处理厂 

2015.7 0.4 0.32 0.4 0.23 0.26 0.32 0.4 4 南溪区大观镇污水处理厂 

5 南溪区长兴镇污水处理厂 

6 西充县多扶污水处理厂一期 2014.4 1 1 1 0.32 0.37 1 1 

合计  3.4 3.32 3.4 2.02 2.12 3.44 3.52 

上表中保底日均处理量按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确定，预测日均处理量按本次评估师现场查看、四通环境管理层出具说明等核查程序

预测并换算后得出（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从 2016 年 1-6 月实际处理量情况来看，上表预测情况基本与实际情况相符），按特许经营权

协议关于保底处理量与预测处理量孰高并计算收取污水处理费的原则，上表最终选择 3.44 万吨/日、3.52 万吨/日作为现有污水处理厂

2016、2017 年的实际日均污水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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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建、已竣工但尚未投入正式运营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营时间、处理能力及 2016、2017 年实际污水处理量 

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在建、已竣工但尚未投入正式运营污水处理厂共 7 座，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等污水处理厂已如期按计

划投入运营或将陆续投入运营。根据本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155 号），上述 7 座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

及 2016、2017 年预测污水处理量情况如下表： 

表三：2016 年新增污水处理厂 2016、2017 年预测污水处理量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投入运营

时间 

设计日处理

能力（万吨） 

保底日均处理量（万吨） 预测日均处理量（万吨） 保底与预测孰高（万吨）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1 南溪区九龙食品园区污水处理厂 2016.4 1 0.8 1 0.8 1 0.8 1 

2 大邑县污水处理厂一期 2016.3 4 2.8 3.2 4 4 4 4 

3 南溪区留宾乡污水处理厂 

预计 2016

年 7 月 
0.2 0.14 0.16 0.07 0.07 0.14 0.16 

4 南溪区江南镇污水处理厂 

5 南溪区汪家镇污水处理厂 

6 南溪区石鼓乡污水处理厂 

7 
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一

期 

预计 2016

年 7 月 
2.5 - - 2 2.25 2 2.25 

合计  7.7 3.74 4.36 6.87 7.32 6.94 7.41 

上表中保底日均处理量按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确定，预测日均处理量按本次评估师现场查看、四通环境管理层出具说明等核查程序

预测并换算后得出（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从 2016 年 1-6 月实际处理量情况来看，上表预测情况基本与实际情况相符），按特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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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关于保底处理量与预测处理量孰高并计算收取污水处理费的原则，上表最终

选择 6.94 万吨/日、7.41 万吨/日作为 2016 年新增污水处理厂 2016、2017 年的实

际日均污水处理量。 

4、待建污水处理厂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四通环境待建污水处理厂共 5 座，预计在未来三至五年

陆续建设并投入运营，具体情况如下表，本次交易评估未将其纳入评估范围，亦

未预测其 2016、2017 年污水处理量及给四通环境带来的污水处理收入。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日处理能力（万吨） 

1 南溪区裴石乡污水处理厂 0.1 

2 南溪区黄沙镇污水处理厂 0.04 

3 大邑县污水处理厂二期 2 

4 西充县多扶污水处理厂一期第二阶段、二期 3 

5 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二期 2.5 

合计 7.64 

5、收益法评估中 2016 及 2017 年污水处理量较报告期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

理性 

根据上述表一至表三，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中 2016 及 2017 年污水处理量较

报告期增加情况具体如下表： 

项目 
日均污水处理量（万吨）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现有污水处理厂 2.6 3.21 3.44 3.52 

2016 年新增污水处理厂 - - 6.94 7.41 

合计 2.6 3.21 10.38 10.93 

污水处理量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如下： 

1）2016-2017 年投入运营的污水处理厂数量较报告期大幅增加，设计污水处

理能力较报告期大幅提高，报告期内投入运营的污水处理厂共 6 座，设计日污水

处理能力合计 3.4 万吨，2016-2017 年投入运营的污水处理厂增加至 13 座，设计

日污水处理能力合计提升至 11.1 万吨。 

2）特许经营协议关于保底处理量与实际处理量孰高原则保证了四通环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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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污水处理量不受实际处理量过低影响。如南溪县罗龙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项

目约定，项目投入运营的第一年保底处理量为设计能力的 80%，之后为设计能力

的 100%，从而保障了四通环境市政污水处理项目在运营阶段能够取得稳定的污

水处理收入。 

（二）结合营改增对实际税负的影响，补充说明收益法评估中调整后单价

低于协议价的原因 

1、收益法评估中各污水处理厂调整后单价与原协议价具体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污水处理单价（元/吨） 

调整后 原协议价 

1 南溪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 1.0922 1.1927 

2 南溪县罗龙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1.764 1.926 

3 南溪区仙临镇等 7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 2.9888 3.2639 

4 西充县多扶污水处理厂一期 2.344 2.560 

5 南溪区九龙食品园区污水处理厂 2.065 2.255 

6 大邑县污水处理厂一期 1.418 1.548 

7 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 2.244 2.450 

2、收益法评估中各污水处理厂调整后单价低于原协议价的原因及计算过程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

目录》（财税[2015]78 号）的通知，2015 年 7 月 1 日前，污水处理收入免征增值

税，2015 年 7 月 1 日后，污水处理收入为增值税应税收入，享受先征后退的税

收优惠政策，退税比例为 70%。 

截至目前，四通环境已经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由于签署日期均在 2015 年 7

月前，污水处理单价的计算和确定并没有考虑财税[2015]78 号文的实施导致四通

环境污水处理成本的上升。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或授权部门就因财税[2015]78 号文实施导致四通环境税

费负担增加而给予补偿的原则性确认，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中，本公司对纳入评

估范围内的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单价进行预测时，对原协议价进行了逐一调

整。具体调整过程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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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吨 

项目 

南溪县城市生

活污水处理厂

一期 

南溪县罗龙工业

集中区污水处理

厂 

南溪区仙临镇等

7 个乡镇污水处

理厂 

西充县多扶污水

处理厂一期 

南溪区九龙食品

园区污水处理厂 

大邑县污水处理

厂一期 

江油市第二城市

生活污水处理厂

一期 

①原协议不含税单

位水价 
1.1927 1.926 3.2639 2.560 2.255 1.548 2.450 

②四通环境需纳增

值税（扣除 70%返

还后） 

0.0608  0.0982  0.1665  0.1306  0.1150  0.0789  0.1250  

③四通环境需纳附

加税（12%附加税

率） 

0.0243  0.0393  0.0666  0.0522  0.0460  0.0316  0.0500  

四通环境实际增加

税负小计（④=②+

③） 

0.0852  0.1375  0.2330  0.1828  0.1610  0.1105  0.1749  

调整后四通环境应

收含税单位水价

（⑤=①+④） 

1.2779  2.0635  3.4969  2.7428  2.4160  1.6585  2.6249  

调整后不含税单位

水 价 （ ⑥ = ⑤ ÷

1.17） 

1.0922  1.764 2.9888  2.344  2.065  1.418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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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 

1、2016 年新增污水处理项目的投入运营使得四通环境 2016 及 2017 年污水

处理量较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特许经营权协议中关于保底处理量与实际处理量孰

高原则的收费条款进一步保障了四通环境计费污水处理量，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本次交易评估中关于 2016 年实际污水处理量的预测情况与 2016 年 1-6 月的实际

情况基本相符，因此本次收益法评估中 2016 及 2017 年污水处理量较报告期大幅

增加是客观的、合理的； 

2、财税[2015]78 号文件实施后，四通环境将因此增加税费成本，根据四通

环境污水处理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部门或授权部门的原则性确认，原协议水价为

不含税价格，因财税[2015]78 号文件实施给四通环境增加的税费成本，特许经营

权授予方将全额补偿给四通环境，本次评估对原协议单价进行的调整符合上述确

认函的确认内容。 

 

三、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四通环境对特许经营权期限内设备更新及大修

支出的预计未来现金开支进行了估计，选择适当折现率计算其现金流量的现值，

计入无形资产和预计负债。2016 年 1 月 31 日，预计负债账面金额为 1,439.45 万

元。请环能科技：1）结合收益法评估对维修费和资本性支出的预测，补充披露

在收益法评估中，是否包括上述设备更新及大修支出，与财务报告预计的金额是

否存在差异，如存在，补充披露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报告期在建工程

项目完工进度及待建项目后续投入情况，补充披露资本性支出中用于新增生产能

力的支出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收益法评估对维修费和资本性支出的预测，补充披露在收益法

评估中，是否包括上述设备更新及大修支出，与财务报告预计的金额是否存在

差异，如存在，补充披露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1、本次收益法评估中对设备更新及大修支出的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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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的约定，四通环境在特许经营期内应承担污水处理设施的

维护费用，到期移交时应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建构筑物完好无损。四通环境的特

许经营权期限一般为 25-30 年，低于污水处理设施中的建构筑物使用年限，而高

于污水处理设施中的设备使用年限，故在特许经营权期限内，四通环境需要对设

备进行更新和维护，本次评估，按照 BOT 项目设备投资额的 3%，在营业成本-

维修费中预计每年发生的污水处理设施的更新和维护费用，结合特许经营权期

限，本次评估累计预计的设备更新和维护费用已覆盖设备原值的 75%-90%。各

污水处理厂设备更新和维护费用的预计情况如下表： 

污水处理厂名称 折现前预测值（万元） 

南溪区长兴、大观、仙临 3 家乡镇污水处理厂 698.48 

西充县多扶污水处理厂 1,418.13 

南溪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810.08 

南溪县罗龙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1,099.47 

大邑县污水处理厂 3,318.66 

南溪区留宾、江南、汪家、石鼓 4 家个乡镇污水处理厂 581.10 

南溪区九龙食品园区污水处理厂 2,396.18 

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2,593.80 

合 计 12,915.90 

2、本次标的公司审计报告中关于设备更新的预计情况 

根据相关特许经营协议，四通环境应使有关基础设施保持一定的服务能力或

在移交给合同授予方之前需保持一定的使用状态，因此四通环境在财务报告中对

须履行责任的相关开支进行了最佳金额估计，包括估计特许经营权期限内设备更

新及大修支出的预计未来现金开支，选择适当折现率计算其现金流量的现值等，

并确认预计负债。 

四通环境就截至 2016年 1月 31日已投入运营的污水处理项目运营期内更新

及大修支出进行了预计，并计入了财务报表的预计负债科目。具体预计情况如下

表： 

污水处理厂名称 折现前预测值（万元） 

南溪区长兴、大观、仙临 3 家乡镇污水处理厂 430.97 

西充县多扶污水处理厂 387.18 

南溪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480.19 

南溪县罗龙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4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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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783.65 

3、评估报告与财务报告预计差异情况及差异原因 

本次交易的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均对特许经营权期限内设备修护、更新、大

修情况进行了合理预计，但存在一定的差异，差异情况如下表： 

折现前预计金额（万元） 

污水处理厂名称 评估报告 财务报告 

南溪区长兴、大观、仙临 3 家乡镇污水处理厂 698.48 430.97 

西充县多扶污水处理厂 1,418.13 387.18 

南溪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821.21 480.19 

南溪县罗龙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1,099.47 485.31 

大邑县污水处理厂 3,318.66 - 

南溪区留宾、江南、汪家、石鼓 4 家乡镇污水处理厂 560.12 - 

南溪区九龙食品园区污水处理厂 2,396.18 - 

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2,593.80 - 

合 计 12,915.90 1,783.65 

形成上表中差异（评估报告预计单项金额、合计金额均大于财务报告）的原

因具体如下： 

1）评估报告的预计金额含特许经营权期限内设备的日常维护、大修及更新，

而财务报告的预计金额仅含特许经营权期限内设备的大修及更新支出。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设备日常的维护费用不构成资本化条件，于实际发生时直

接计入当期成本，因此，财务报告未对设备的日常维护费用进行预计并确认为预

计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纳入评估报告预计范围的污水处理厂共计 13 座（含 2016 年 1 月后新建

成并投入运营的 7 座污水处理厂），而财务报告用于预计的污水处理厂仅为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已投入运营的 6 座，评估报告、财务报告关于预计范围的差别

也造成了两者预计金额的差异。财务报告预计范围的选择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3）由于污水处理厂所使用的设备主要为机器设备，四通环境部分污水处理

项目选择了质量和性能较高的进口设备，其使用年限接近特许经营期限，四通环

境只需加强对其的日常维护工作，在特许经营权期限到期时，大范围需要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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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不大。评估报告每年 3%的预计金额中较大的比例为设备日常维护费用，

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财务报告中无须预计设备日常维护费用。 

（二）结合报告期在建工程项目完工进度及待建项目后续投入情况，补充

披露资本性支出中用于新增生产能力的支出的合理性 

1、本次收益法评估中关于资本性支出的预计原则及合理性 

资本性支出是为了保证企业生产经营可以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企业每年需要

进行的资本性支出。本次收益法评估时，本公司针对各污水处理厂资本性支出的

预计原则如下： 

1）正常固定资产的更新：本公司根据各污水处理厂现有电子设备和车辆每

年的折旧规模，预计各污水处理厂需要投入的更新支出，以保证各污水处理厂管

理部门的正常运转； 

根据本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155 号），该部分

资本性支出合计金额（折现前）为 640.43 万元，占本次收益法评估资本性支出

合计金额（折现前）的比例为 7.25%，占比较低； 

2）用于新增生产能力方面的支出：为了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在建污水处理

项目截至 2016 年 1 月末仍需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污水处理项目的建设和

设备采购，本公司根据在建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预算，并结合实际已完成投资情

况，预计后续仍需发生的资本性支出。 

根据本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155 号），该部分

资本性支出合计金额（折现前）为 8,194.96 万元，占本次收益法评估资本性支出

合计金额（折现前）的比例为 92.75%，占比较高； 

由于市政污水处理项目的资本性支出主要发生在项目的建设阶段，项目完工

并投入运营后，为维持项目的正常运营需发生的后续资本性支出金额较低，因此，

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本公司充分考虑了市政污水处理项目的特殊性，在结合各污

水处理项目在建工程的投资预算、实际已完成投资等因素后，预计后续用于新增

生产能力方面的资本性支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合理的。 

2、在建污水处理项目后续资本性支出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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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本公司根据大华会计师对四通环境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在建工程项目的审计结果，预计在建污水处理项目未来用于新增生产能力方面

的资本性支出，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目前 

完工进度 
投资预算 

截至 2016 年 1 月

末已完成投资 
资本性支出预计 

1 南溪区九龙食品园区污水处理厂 主体已竣工 5,500.00 5,185.40 314.60 

2 大邑县污水处理厂一期 主体已竣工 9,979.90 8,692.81 1,287.09 

3 南溪区留宾乡污水处理厂 

在建 1,736.00 1,022.73 713.27 

4 南溪区江南镇污水处理厂 

5 南溪区汪家镇污水处理厂 

6 南溪区石鼓乡污水处理厂 

7 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 在建 12,000.00 - 5,880.00 

合计 29,215.90 14,900.94 8,194.96 

注：根据《江油市第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PPP合作协议书》的约定，项目总投资 12,000

万元中的 6,120万元由江油鸿飞出资，其余 5,880万元由四通环境出资。 

（三）评估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 

1、本次交易的评估报告、财务报告根据各自的编报规则，对四通环境污水

处理项目在特许经营权期限内需进行的设备维护、更新及大修进行了合理的预

计，由于评估报告与财务报告在预测范围、预测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别，因此上述

设备维护、更新及大修预计金额在评估报告和财务报告中不尽相同，存在差异的

原因是合理的； 

2、本次交易的收益法评估中，评估报告已充分考虑市政污水处理项目资本

化支出的特点，对四通环境在建市政污水处理项目的后续资本性支出，特别是用

于新增生产能力方面的资本性支出做了合理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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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李伯阳 

              

经办资产评估师：                                   

                    王  晶             曹保桂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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